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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30424号

长城证券安享 360天 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持有人：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长城证券安享 360天 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安享 360天 1期”）财务报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

债表，2024年度的利润表、净资产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2〕14号）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安享 360天 1期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4
年度的经营成果。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安享 360天 1期及其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

理人”），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人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财会〔2022〕14号）的有关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

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人负责评估安享 360天 1期的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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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

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

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

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

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

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

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

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

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人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

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安享 360天 1期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

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

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安享 360天 1期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包括披露）、结构和内容，并

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管理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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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安享 360 天 1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〇二四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殊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 计划的基本概况

长城证券安享 360天 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于 2020年 3月

6 日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产品编码为

SJU667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本计划的管理人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管理人”），本计划的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

简称“托管人”）。

本计划的计划类别为固定收益类。本计划的运作方式为开放式。本计划的存续期限

为 10年，自本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可展期。

本计划的投资范围：

1、公司债（大公募、小公募以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企业债、同业存单、可交换

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可续期债券、可分离交

易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ABS）、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资产支持票

据（ABN）、国债、金融债、次级债券（务）、混合资本债、债券逆回购、央行票据、

银行存款、债券公募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2、权益类资产：仅限于因持有可转债转股及可交换债券换股所得的股票、因所持可

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本计划不从一级市场申购股票及二级市场买入股票。

持有因可转债转股及可交换债券换股所得的股票、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

应在具备可交易条件的 5个交易日内全部卖出。

3、衍生品类资产：国债期货。

4、本计划可以参与证券回购。

5、委托人在此同意并授权管理人可以将本计划的资产投资于管理人、托管人及前述

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交易完成后，管理人应及时告知委托人和托管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范利益

冲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6、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在履行合

同变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计划的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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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2〕14号）的规定编制。

(二) 持续经营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2〕

14号）有关规定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计划 2024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状

况以及 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

(二) 会计期间

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本会计期间为自 2024年 1月 1

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三) 记账本位币

本计划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本计划资产及负债的估值方法

除管理人在资产购入时特别标注并给托管人正式书面通知及另有规定外，本计划购

入的资产均默认按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与估值。如国内证券投资会计原则及方法发

生变化，由管理人与托管人另行协商确定估值方法，并履行相应的合同变更流程以

明确。具体估值方法如下：

1、 固定收益类资产估值方法

（1）固定收益类资产（不含转股权）估值的一般方法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各类债券、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交易

量及交易频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信息的，可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交易量或

交易频率不足以反映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可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价格

数据或其他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可主要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

的价格数据确定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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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转股权债券的估值方法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含有转股权的债券（如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等），对净

价部分以交易所收盘价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

1）实行净价交易的，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

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公允价

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

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确定公允价值。

2）实行全价交易的，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确

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

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截至最近交易日所含的债券应收利

息得到的净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

的重大事件的，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

交易日的收盘价并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后确定公允价值。

（3）特殊情况下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估值方法

对未包含在前述条款中，且第三方估值机构未提供价格数据的固定收益类资

产，可采用现金流折现法确定公允价值。在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利率不存在

明显差异、未上市（或无估值）期间发行人信用状况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的

情况下，可参考近期投资价格进行估值。

2、 股票估值方法

（1）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股票的估值方法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股票，估值日有交易的，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

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按最

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公允价值

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

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2）未上市股票的估值方法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在未上市期间按发行价格估值。送股、转增股、配

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

股票的收盘价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3）有明确限售期股票的估值方法

通过公开、非公开等方式取得且有明确限售期的股票，在限售期内，应以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引入流动性折扣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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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折扣可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数据，或采用看跌期权法以及其他

合理的估值方法分析确定。分析流动性折扣时，不应考虑因大量持有股票产

生的溢价或折价。

同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后，参照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股票的估值方

法确定公允价值。

（4）优先股的估值方法

在证券交易所等市场交易的优先股，其交易量及交易频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

信息的，估值日有交易，可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

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可参考该优先股或类似投资

品种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托管人不对交易量和交易频率是否充

足做出判断，根据管理人的提示进行估值方法的选用。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可根据优先股的股息支付条款，采用现金流折现模型等

估值模型，或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价格数据确定公允价值。

（5）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方法

长期停牌股票应根据停牌原因、停牌时间及停牌公司公告等信息，采用市场

法、收益法、成本法等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具体估值方法包括指数收益

法、可比公司法、市场价格模型法、现金流折现法、市场乘数法、重置成本

法等。

3、 国债期货的估值方法

国债期货以估值日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当日结算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

近一日的当日结算价计算。

4、 其他品种的估值由管理人和托管人按照估值原则协商确定。

(五) 实收资金

实收资金为对外发行本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

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资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

认列。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资金增加和转出

基金的实收资金减少。

(六)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已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

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净资产比例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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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未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

未实现损益占净资产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

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七)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 利息收入

核算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收入。

2、 投资收益

核算本计划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包括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

的投资收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工具等实现的

损益等。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核算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工具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

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八)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资产管理计划费用的种类

（1）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费；

（2）资产托管人的托管费；

（3）资产管理人依据《长城证券安享 360天 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收取的业绩报酬；

（4）账户的资金结算汇划费、账户维护费；

（5）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开立账户需要支付的费用；

（6）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证券交易费用；

（7）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和清算期间发生的有关会计师费、律师费等；

（8）为委托人利益行使诉讼、仲裁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产生的相关费

用；

（9）按照法律法规及《长城证券安享 360天 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的约定可以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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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列入资产管理计划财产费用的项目

（1）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前发生的费用，以及存续期间发生的与募集有关的费

用，不得在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中列支。

（2）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本计划财产运作无关的事项或不合理

事项所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资产管理计划财产运作费用。

3、 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资产管理人的管理费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年管理费率为 0.25%，计算方法如下：

管理费＝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净值×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管理费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资产托管人根据与资产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

照资产管理人的指令进行资金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2）资产托管人的托管费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年托管费率为 0.02%，计算方法如下：

托管费＝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净值×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托管费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起，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资产托管人根据与资产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

照资产管理人指令进行资金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3）业绩报酬

1）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的原则

本计划按委托人每笔参与份额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业绩报酬。

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在本计划委托人退出日和本计划终止日计提业

绩报酬。

在委托人退出或本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

在委托人退出或本计划终止时，业绩报酬按委托人退出份额或本计划终止时

持有份额计算。如退出份额包括一笔参与份额的一部分，则将该部分参与份

额视为一笔参与份额进行核算。

2）业绩报酬计提方法

①年化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R=（P1-P0）/P0'/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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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计划委托人退出日或本计划终止日，计提频率不超过每

半年一次。

R为年化收益率。

P1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P0为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P0'为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D 为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份额持有的天数/365

天（1年按 365天计算）。

②业绩报酬计提比例

管理人对本计划年化收益率超过 X以上的部分收取 60%的业绩报酬，（X为业

绩报酬提取基准，不构成任何业绩承诺或刚兑保证）。计算公式如下：

年化收益率（R） 提取比例 业绩报酬（Y）

R≤X 0 0

R＞X 60% Y=（R-X）×A×60%×D

注：R为年化收益率。

X为管理人公布的业绩报酬提取基准（年化）。[管理人于本计划初始募集及开

放公告公布业绩报酬提取基准（年化），详见管理人公告。]

Y为委托人应计提的业绩报酬。

A为委托人持有份额×本计划成立日的单位净值。

D为委托人从本计划成立日至业绩报酬计提日份额持有的天数/365天（1年按

365天计算）。

3）业绩报酬支付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

托管人从委托人相应资产中扣除后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集合计划管

理人，若遇法定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因涉及注册登记数据，业绩

报酬金额由管理人计算，托管人对此不进行复核。

4）《长城证券安享 360 天 1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红

利”、“收益”、“业绩报酬提取基准”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委托人

取得相应数额的利益，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集合计划资金不受损失。业绩报

酬提取基准仅为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测算依据，仅供委托人参考，并不构成

管理人对份额持有人投资收益的任何形式的承诺与保证。

（4）上述（一）中 4到 6项费用由资产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

的规定，在费用发生时，直接列入当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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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收益分配

本计划在委托人持有份额期间不做收益分配。委托人在本计划开放日或终止日内按

净值退出。

四、 税项

(一)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二) 税收优惠

根据财税〔2017〕56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资管产品管理人

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三) 其他说明

本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委托人缴纳必须由其自行缴纳的税费，管理人不承担代扣代缴或纳税的义务。

委托人知悉并同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税务机关的认定，本计划投资及运营过程

中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以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的，除本计划已列明的资产管理

业务费用（如管理费、托管费等）由各收费方自行缴纳外，管理人有权以计划委托

资产予以缴纳。管理人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进行核算，从本计划应税收入中扣除，

以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进行缴纳。发票开具事宜按照法律法规或税务机关的要求

办理。

管理人在向委托人交付相关收益后，税务机关要求管理人就已交付收益补缴相关税

费的，委托人必须按照管理人要求进行补缴（含税费、滞纳金和罚金等），由此导致

委托人收益减少的，委托人不得要求管理人以任何方式向其返还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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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一) 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活期存款 1,000,339.77 1,029,273.29

等于：本金 1,000,148.80 1,029,169.21

加：应计利息 190.97 104.08

合计 1,000,339.77 1,029,273.29

本计划银行存款的托管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二) 结算备付金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上交所最低清算备付金 12,156.66

等于：本金 12,150.61

加：应计利息 6.05

深交所最低清算备付金 15,400.42

等于：本金 15,392.83

加：应计利息 7.59

期货清算备付金 3,583.13 210,854.93

等于：本金 3,583.13 210,854.93

合计 31,140.21 210,854.93

(三) 存出保证金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上交所结算保证金 5,482.09 3,694.97

等于：本金 5,479.34 3,693.10

加：应计利息 2.75 1.87

深交所结算保证金 1,395.82 497.22

等于：本金 1,395.16 497.00

加：应计利息 0.66 0.22

合计 6,877.91 4,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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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

债券

投资

交易所市场 72,787,916.77 736,744.88 821,218.98 74,345,880.63

银行间市场 464,354,840.00 5,662,412.61 2,524,360.00 472,541,612.61

合计 537,142,756.77 6,399,157.49 3,345,578.98 546,887,493.24

（续上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

基金投资 59,754,717.12 2,484,822.17 62,239,539.29

债券

投资

交易所市场 115,711,513.80 2,105,180.82 1,695,486.20 119,512,180.82

银行间市场 559,156,067.50 7,294,186.34 881,932.50 567,332,186.34

小计 674,867,581.30 9,399,367.16 2,577,418.70 686,844,367.16

合计 734,622,298.42 9,399,367.16 5,062,240.87 749,083,906.45

(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交易所市场 15,014,443.56

等于：本金 15,000,000.00

加：应计利息 14,443.56

银行间市场 140,092,947.31 233,728,887.14

等于：本金 140,059,189.91 233,498,169.75

加：应计利息 33,757.40 230,717.39

合计 140,092,947.31 248,743,330.70

(六) 应付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管理费 260,320.54 326,486.02

业绩报酬 115,156.45

合计 260,320.54 441,6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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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应付托管费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托管费 20,825.65 26,118.89

合计 20,825.65 26,118.89

(八) 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增值税 162,132.64 121,099.8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349.28 8,476.99

教育费附加 4,863.98 3,633.00

地方教育附加 3,242.65 2,421.99

合计 181,588.55 135,631.81

(九) 其他负债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应付交易费用 25,975.62 25,657.45

审计费用 5,088.00 5,088.00

合计 31,063.62 30,745.45

(十) 实收资金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上年度末 415,152,822.76 482,878,957.98

本期申购 113,240,361.72 173,230,110.05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208,249,492.21 -240,956,245.27

本期末 320,143,692.27 415,152,8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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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上年度末 85,797,934.78 56,146,814.58

本期利润 23,197,459.49 40,035,153.08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

本期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21,799,981.08 -10,384,032.88

其中：计划申购款 27,499,638.28 30,539,889.95

计划赎回款 -49,299,619.36 -40,923,922.83

本期已分配利润

期末未分配利润 87,195,413.19 85,797,934.78

注：本表涉及报告期内未分配利润的变动项目中，如为利润减少或亏损，以“-”号填列。

(十二) 利息收入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6,604.23 20,005.71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1,132.93 12,696.37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55.69 77.2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62,097.39 45,928.20

合计 79,890.24 78,707.48

(十三) 投资收益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股票投资收益 -2,495.14

等于：投资收益 -1,241.06

减：交易费用 1,254.08

基金投资收益 6,693,250.45 286,099.84

等于：投资收益 6,739,927.93 282,628.86

加：红利收入 4,021.78

减：交易费用 46,677.48 550.80

债券投资收益 27,619,219.92 27,612,0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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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等于：投资收益 7,197,911.58 -642,611.12

加：利息收入 20,449,727.12 28,282,844.40

减：交易费用 28,418.78 28,162.37

其他投资收益 -442,271.80 -

等于：投资收益 -440,250.00

减：交易费用 2,021.80

差价收入增值税抵减 -196,825.11 -15,124.25

合计 33,673,373.46 27,880,551.36

(十四)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基金 -2,484,822.17 2,194,044.20

债券 768,160.28 17,900,174.63

套期工具股指期货 -257,900.00

减：应税金融商品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预估税额 43,598.40 53,845.65

合计 -1,760,260.29 19,782,473.18

(十五) 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管理费 1,250,831.15 1,306,700.59

业绩报酬 2,960,094.63 644,631.89

合计 4,210,925.78 1,951,332.48

(十六) 托管费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托管费 100,066.55 104,536.01

合计 100,066.55 104,536.01



长城证券安享 360天 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〇二四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第 14页

(十七) 利息支出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卖出回购利息支出 4,319,175.71 5,475,298.46

合计 4,319,175.71 5,475,298.46

(十八) 税金及附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59,661.29 64,203.88

教育费附加 25,569.13 27,515.94

地方教育附加 17,046.08 18,343.95

合计 102,276.50 110,063.77

(十九) 其他费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银行划款手续费 18,251.38 20,860.22

审计费用 5,088.00 5,088.00

信息披露费 200.00

帐户维护费 37,560.00 36,900.00

其他手续费 2,200.00 2,300.00

合计 63,099.38 65,348.22

六、 利润分配情况

本计划 2024年度未分配利润。

七、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本报告期与本计划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计划的关系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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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1、 证券交易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成交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1,100,112.35 100.00 1,535,503,280.53 100.00

注：以上证券成交金额，包括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基金、债券、回购及权证等。

2、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关联方

本期金额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额的比例

期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

金余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68.09 100.00 1,671.89 100.00

（续上表）

关联方

上期金额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额的比例

期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

金余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26.87 100.00 2,055.39 100.00

(三) 关联方往来和交易

1、 管理费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0,831.15 1,306,700.59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2、 业绩报酬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60,094.63 644,631.89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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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管费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100,066.55 104,536.01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4、 应付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管理费 260,320.54 326,486.0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业绩报酬 115,156.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行
应付托管费 20,825.65 26,118.89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四)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行

1,000,148.80 16,604.23 1,029,169.21 20,005.71

八、 或有事项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978号），核准公司通过设立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

务。本报告期内，管理人 2024年 11月 20日发布《关于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的公告》，管理人的资产管理子公司长城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领取了《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证券期货业务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

待资产管理子公司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告展业后开展经营活动。

九、 承诺事项




